
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合肥物质院周转公寓租房协议
               
甲方：合肥物质院服务中心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根据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周转公寓管理办法》（科合院发资字   号）（以下简称周转公寓管理办法）的相关规定，甲方将              区       幢     号，租赁给乙方居住，双方就有关事宜签订以下协议，供双方共同遵循执行。
1、 租赁房屋建筑面积        平方米。
2、 租赁房屋类型： □人才公寓   □普通公寓  □外国专家公寓
三、租赁租期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  年   月   日。
四、各项收费项目及标准
[bookmark: _Hlk150351746][bookmark: _Hlk150351838]1. 房屋租金标准按照周转公寓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2. 租期内如合肥物质院出台新的周转公寓管理办法，则自新的周转公寓管理办法发文执行之日起，执行新的职工周转公寓管理办法。
3. 若协议到期拟继续续租，乙方应提前1个月提交续租申请，经审批通过并签署新的租房协议后，方可续租。
4．租房押金按2000元/人收取（各科研单元、各部门租房不收取押金） ,退房时房屋设施完好(房内设施由宿管按入住登记的明细进行核查)全额退还。
5．科学岛园区周转公寓水费、电费实行计量收费，物业费按面积收取，原则上每月收取一次,单价按合肥物质院现行标准执行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6. 科学岛园区周转公寓租金和水、电、物业等费用每月直接在乙方工资中代扣，乙方无工资时由服务中心书面通知，乙方应按通知要求及时缴纳费用；各科研单元、各部门承租的，由服务中心根据租房协议每季度结算一次。
7. 科学岛园区以外周转公寓水、电、燃气等实行计量收费，物业费按面积收取，原则上每月收取一次，单价按合肥市及所在小区现行标准执行。
8. 科学岛园区内外国专家公寓不收取水费、网络费和物业费，电费每月减免300度；科学岛园区以外外国专家公寓不收取网络费和物业费，水、电、燃气等费用按照合肥市现行标准，由乙方按户号自行缴纳至相关部门。
9．科学岛园区以外周转公寓租金及物业费每月直接在乙方工资中代扣，乙方无工资时由服务中心书面通知，乙方应按通知要求及时缴纳费用；水、电、燃气等费用由乙方按户号自行缴纳至相关部门；各科研单元、各部门承租的，由服务中心根据租房协议每季度结算一次。
10．乙方应按时缴纳各项费用，经通知后仍拒不交纳的，或租赁期满仍未退房者，合肥物质院有权采取停水、停电及追缴滞纳金等措施：每推迟一天缴费者，从租房保证金中扣除50元/天滞纳金；拒不退房的，房屋租金按照280元/天收取。
五、乙方不得擅自对公寓进行二次装修，不得改变房屋的使用功能和内部结构，不得转租、转借或改变房屋用途，不得从事任何违法活动。一经发现并核实后，责令限期恢复原样并收回住房，同时没收房屋保证金，并视情节轻重，给予通报、罚款等处罚；情节严重者，移交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处理。
六、乙方在租赁期间，要正确使用和爱护室内设施，不得在墙面上乱贴、乱画，因使用不当，由乙方予以修复，费用自行承担；如有丢失或人为性破坏照原价赔偿。
七、乙方在交还原住房时，要保持房屋设施、照明开关、灯头、灯线、门锁、玻璃完好，卫生干净无垃圾。
八、如遇园区建设、拆迁等政策及其他不可抗力，甲乙双方结算相关费用后，立即解除租赁合同。
九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十、其他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

甲方代表：汪翠萍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65591286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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